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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木垒县东城镇鸡心梁村少数民族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木垒县东城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上报的《关于木垒县东城镇鸡心梁村少数民族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请示》（东政发〔2023〕1号）及相关附件材料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为推动鸡心村少数民族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为少数民族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保障，有利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因此，实施木垒县东城镇鸡心梁村少数民族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是非常必要的。
二、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厂房，晒场等产业孵化生产设施。其中厂房1500平方米，晒场硬化4000平方米，附属用房120平方米等配套设施。
三、建设单位：木垒县东城镇人民政府
四、建设地点：木垒县东城镇鸡心梁村
五、建设性质：新建
六、项目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投资为451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七、建设期限：1年
八、项目代码：2302-652328-04-01-719880
请你单位据此批复抓紧开展其他各项工作,资金不到位严禁开工建设，严禁产生政府债务或隐形债务。并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相关要求和管理办法，切实加强项目组织管理，落实开工各项必备手续。实施中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竣工验收制，严禁擅自变更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标准或资金用途，确保工程质量，按期建成发挥效益。因国家政策调整、价格上涨、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增加投资概算或变更内容的，应当及时提出调整方案及资金来源，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我委进行调整或者调剂。项目竣工后，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及时完成项目验收。
附件：审核部门核准意见

木垒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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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审核部门核准意见

	建设项目名称:木垒县东城镇鸡心梁村少数民族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

	设计
	
	
	
	
	
	
	√

	建筑工程
	√
	
	
	√
	√
	
	

	安装工程
	√
	
	
	√
	√
	
	

	监理
	
	
	
	
	
	
	√

	设备
	
	
	
	
	
	
	√

	重要材料
	
	
	
	
	
	
	

	其他
	
	
	
	
	
	
	√

	  审核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核准

  审批部门盖章
  2023年2月9日


	注：审批部门在空格注明“核准”或者“不予核准”



